
证券代码：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0-067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及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9,542,743 股 

发行价格：70.4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671,999,962.06元 

募集资金净额：652,899,337.92元 

 发行对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预计上市时间：公司已于 2020年 8月 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办理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限售期均为 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流通交易。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股份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

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相关决策程序 

    1、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议案。 

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020 年 3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方案调整相关议案。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6 月 1 日，公司完成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34,956,131股，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进行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

上限相应调整为 70,486,839 股。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6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20 年 6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0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70,486,839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9,542,743 股 

3、发行价格：70.42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采取询价方式，发行价格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2020年 7月 13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即 63.35 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671,999,962.06元 

5、发行费用：19,100,624.14 元 

6、募集资金净额：652,899,337.92元 

7、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保

荐机构”）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0 年 7月 21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会计师”）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浙

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281号）。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下午 17 时止，主承销商指定银行账号已收到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特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671,999,962.06 元。 

2020 年 7月 22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不含税）

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天健会计师对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年 7月 23 日出具了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82号）。根据该报

告，截至 2020年 7月 22日止，公司已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 9,542,743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71,999,962.06 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9,100,624.1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52,899,337.92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9,542,743.00元，计入资本公积

人民币 643,356,594.92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

成办理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

均为 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1、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

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

会报备的发行方案。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司太立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

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司太立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

次发行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9,542,743 股，募集资金总额 671,999,962.06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204 号文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8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类型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802,044 126,899,938.48 6个月 

2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代“睿亿投资攀

山二期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420,051 99,999,991.42 6个月 

3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433,115 30,499,958.30 6个月 

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852,030 59,999,952.60 6个月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2,357,284 165,999,939.28 6个月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639,022 44,999,929.24 6个月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710,025 49,999,960.50 6个月 

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1,329,172 93,600,292.24 6个月 

合计 9,542,743 671,999,962.06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成立日期：2011-06-21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代“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

投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ADL8C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邓跃辉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宏海公路 4588 号 6 号楼 315-3 室（上海三星经

济小区） 

成立日期：2016-04-12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31611684E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辉 

住所：浦东新区浦三路 48号 102室 

成立日期：1999-10-21 

经营范围：对环保产业及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的投资，资产委托管理（非金

融业务），及以上经营项目的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

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6308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璐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号、甲 5 号 6层甲 5号 601、甲 5 号 7层甲

5号 701、甲 5号 8层甲 5号 801、甲 5号 9层甲 5号 901 

成立日期：2005-06-21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5、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52892312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49848（集中办公区） 

成立日期：2003-08-05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0924515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成立日期：1999-04-13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834917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号 2层 225室 



成立日期：1998-03-05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7878666D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成立日期：2001-04-17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

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对象不存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

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股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限售股数

（股） 

1 胡锦生 50,274,000 21.40 0 

2 胡健 44,100,000 18.77 0 

3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9,402,361 4.00 0 

4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8,820,000 3.75 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94,948 3.57 0 

6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5,680,740 2.42 0 



－睿亿投资攀山七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7 胡爱敏 5,292,000 2.25 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837,538 1.21 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医疗

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9,691 1.16 0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28,291 0.95 0 

合计 139,759,569 59.48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0年 8月 4日（股权登记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限售股数

（股） 

1 胡锦生                                                                                                                              50,274,000  20.56 0 

2 胡健                                                                                                                                44,100,000  18.04 0 

3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8,820,000   3.61 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15,360   3.61 0 

5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攀山七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613,100   2.30 0 

6 胡爱敏                                                                                                                               5,292,000   2.16 0 

7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4,718,856   1.93 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670,644   1.50 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医疗

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112   1.23 710,025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8,170   1.10 610,622 

合计 136，982，242 56.04 1,320,64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胡锦生先生，其与胡健先生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控制权产生影响。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后，公司限售流通股增加 9,542,743 股，具体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A股 - - 9,542,743 9,542,743 3.90% 

无限售条件 A股 234,956,131 100% 0 234,956,131 96.10% 

股份总数 234,956,131 100% 9,542,743 244,498,874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

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造影剂、喹诺酮等药物的原料药及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系 X射线造影剂原料药行业的龙头企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产品主要包括

碘佛醇造影剂原料药、钆贝葡胺造影剂原料药、定制医药中间体、三碘异酞酰氯

及碘化物中间体，均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将进一步扩大收入规模，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主业逐步做大做强。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

务方向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和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

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四）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相关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发生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在生产、采购、销

售等方面新增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该等情形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产生变化。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保荐代表人：何欢、秦雯 

项目协办人：黄飞 

联系电话：021-38674629 

联系传真：021-3867423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10层 

负责人：杨晨 

签字律师：郑晓东、卢江霞、郑寰 

联系电话：010-57068082 

联系传真：010-85150267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负责人：王国海 

签字会计师：丁锡锋、胡清 

联系电话：0571-89722656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负责人：王国海 

签字会计师：丁锡锋、胡清 

联系电话：0571-89722656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三）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 

（四）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